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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先生：  
 

《 2018 年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  
(修訂附表 1)(第 2 號 )公告》 (第 111 號法律公告 ) 

 
 
  本部正研究題述公告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，現謹請

閣下澄清以下事宜︰  
 
(1) 用詞的定義  
 
  第 111 號法律公告修訂《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
跨境流動條例》 (第 629 章 )附表 1，以加入下列項目︰  
 

"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 (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除
外 )。 "。  

 
  本部察悉，第 629 章或第 111 號法律公告並無提供上文
所述 "西九龍站 "及 "內地口岸區 "兩詞的定義。懇請閣下澄清︰  
 

(a) 第 111 號法律公告中的有關用詞，是否與在
2018 年 1 月 26 日於憲報刊登的《廣深港高鐵 (一
地兩檢 )條例草案》("條例草案 ")第 2 條所載的涵義
相同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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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第 111號法律公告應否明文訂定上文 (a)所述事宜，
使讀者更易於理解，例如加入條例草案 "所界定 "
或 "所指 "的字眼  。  

 
(2) 生效日期  
 
  憑藉第 111 號法律公告第 1 條，第 111 號法律公告自
立法會經通過條例草案 (不論是否經修正 )而制定的條例的生效
日期起實施。據律政司於 2012 年編印的《香港法律草擬文體及
實務指引》第 30 頁註腳 20 所述，慣常做法是盡可能在《釋義
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第 34 條規定的整個先刊憲後審議期間
(28 日+21 日 )結束後，才令有關的附屬法例開始實施。如廣深港
高速鐵路香港段可如預期般在 2018 年 9 月啟用，第 111 號法律
公告將於整個先刊憲後審議期間 (可延展至下一會期的首次立法會
會議 )完結前開始實施。在此等情況下，懇請閣下澄清第 111 號
法律公告為何未有依循上述做法。  

 
  謹請閣下盡快 (最好於 2018 年 6 月 11 日或之前 )以中、
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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